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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订版前言

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，我渴望从更广的角度来说明一些目前最根

深蒂固的、以偏见的形式表现的观点。而且人类学的知识使我们在面

对现代文明所面临的问题时有更大的自由。

最近几年，在社会、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剧变再一次坚定了我的想

法。同时，美国、英国和德国的严肃作家们一直热衷于用所谓的科学

材料来支持相沿成习的想法，他们的想法和我在这里所表达的观点完

全背道而驰。种族和国家的认同、白人种族的优越感、绝对伦理对我

们的现代行为规范的鉴别、对现代文明的基本的批评的抵制，都有其

雄辩的拥护者。

出于这种原因，我必须加强自己那些遭到他们公开攻击的论点。

幸运的是，从本书第一版的面世以来，已有许多严肃认真研究开始着

手，特别是种族和智力行为间的关系问题。正是在此基础上，我才得

以在讨论种族和文化的关系中投入更多的精力。在参考了卡尔顿 海

斯 ）和 米斯彻里奇（沃尔德马 ）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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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论民族主义的著作之后，我重写了民族主义一章。在讨论种族的相

互关系和文化的稳定性时，利用了新近的观察资料。在简要对比原始

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最后一章里也增加了新材料。

与流行偏见唱反调的著作是不会受人欢迎的。但我仍然希望更

多不同意本书内容的人能读一读它，他们可能会感到为了处理这些有

用的材料，我确实做了真诚和谨慎的努力。如果他们感到他们已有观

念的信心已经动摇，并准备不带偏见和批评地重新审视他们的观点，

我的目的就达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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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　　什么是人类学

人类学将人视为种族或社会集团中的一员；纯理论

的人类学和应用的人类学。

）通常被认为人类学（ 是一门搜集各种奇风异俗，说

明异地居民的奇异长相并描述其独特风俗和信仰的学科。它被认为

是供人消遣的学问，显而易见与现代文明社团生活的行为没有任何关

系。

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。更进一步，我还希望说明：清楚地认识人

类学的原理有助于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进程，而且如果我们准备

听取教诲，人类学能够指导我们应当做什么和应当避免什么。

为证明我的论题，首先我必须简明地介绍人类学家所从事的工

作。

众所周知，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是“人的科学（

但是这个领域也许早已被其他所有学科占据了。研究人体形态的体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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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人类学家面临着解剖学家的挑战，几个世纪以来，解剖学家一直从

事人体的主体形态和细微构造的研究。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投身于

探索人体和大脑的功能。那末，人类学家还有什么正当的理由来宣称

他们能为我们的知识储备添砖加瓦呢？

人类学家的研究与解剖学家、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所从事的研究

是不同的。他们主要研究的是人体和大脑的典型形态和功能。那些

表现在各个个体群中的细微差异，不是被忽视，就是被当作特殊的东

西，尽管有时也提到类型是由低级形态进化而来的，但没有对类型赋

予特别意义。个体被作为一种类型，往往是他们兴趣的中心，并且本

着形态学、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观点来研究个人的表现和作用的重要

性。

相反，对人类学家而言，个人只有作为种族或社会群体的成员时

才具有重要的意义。个人间差异的分布与范围、由每个个体所属的群

体所决定的特征，都是人类学调查研究的现象。解剖学特征、生物学

功能和心理学反映的分布，都是人类学家研究的主题。

可以说人类学并不是单一的科学，因为人类学家必须具有有关个

体的解剖学、生理学和心理学知识，并将这些知识应用于群体的研究。

这些科学中的任何一种都能够而且正在用人类学的观点来研究。

人类学家一直关注的重点主要是群体而不是个人。我们可以调

查研究一个种族或社会群体，通过测量体重和身高，注意其体质形态

的大小和分布。个人只有作为群体的成员时才具有重要意义，因为我

们只对决定群体内形态和功能分布的因素感兴趣。生理学家可能研

究剧烈运动对心脏功能的影响。人类学家在接受这些资料的基础上，

调查群体内有利于进行剧烈运动的普遍的生活状态。它们对构成群

体的个人或整个群体在形态、功能和行为上的影响，是人类学家的研

究领域。



第 5 页

个人作为种族或社会集团中的一员发育和行动。他的体质形态

由遗传和生活的环境决定。身体的功能在被体质构造决定的同时，依

赖于外部的环境。假如人们因为选择或必须而过绝对的肉食生活，他

们的身体机能，必然与那些有相同体格构造但素食的群体的人们的身

体机能不同。或者，反过来说，不同种族群体，如果营养方法相同，他

们的生理行为就会表现某种相似性。

许多例子可以表明，本质上具有共同血统的人在不同的社会背景

类型里有不同的行为。居住在美国西部高原的印第安人拥有简单的

文化，其心理反应与同种族但社会组织更为复杂的古墨西哥人不同。

欧洲的农民和大城市的居民不同；移民在美国出生的后代和他们欧洲

的祖先不同；斯堪的纳维亚的挪威海盗与西北部地区的挪威农夫不

同；罗马共和国的公民与罗马帝国时期的退化的后裔不同；同一俄国

农民，革命与革命前不同。

将解剖学、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现象都归于一个个体，并不是人类

学的方法，因为从理论上似乎可以孤立个人并阐释形态和机能的变异

问题，而公然将社会或种族因素排除在外。但这对所有基础的社会现

象如经济生活、群体内的社会组织、宗教观念和艺术而言是完全不可

能的。

心理学家可探讨艺术创作的心理过程。尽管这些过程基本上在

各地都是相同的，然而创作的行为却暗示着，我们不可只把艺术家当

作一个单独的创作者来研究，还要注重他对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的反

应，和同事们对他的作品的反应。

试图揭示经济进程的经济学家必须以社会群体为研究对象，而不

是个人，这也同样适用于从事研究社会组织的学生。也可能以纯形式

的观点来研究社会组织，通过详细地分析说明潜在的基本概念。对人

类学家而言，这不过是探讨那些在个人和群体的生活中表现的组织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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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影响的出发点。

语言学学生可研究某一给定时间内的语言“常规”、导致语音变化

的机械过程、语言中表达的心理学态度和引起意义变化的条件。人类

学家更感兴趣的是语言现象的社会意义，以及作为交流手段时的语言

及其与文化的相互关系。

总之，当讨论个体对同伴的反应时，我们不得不将注意力集中在

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。我们不可能将个人作为孤立的实体来研究，

必须将他置于社会背景中才能进行研究。问题是，在普遍的社会事实

和个人生活的形式与表现之间，能不能发现普遍性。换句话说，是否

存在统治社会生活的普遍的真实的法则。

这样的科学调查只注意所观察现象间的关系，当我们的感觉感知

时，就像物理学和化学只对均衡和运动的物体感兴趣。至于所掌握的

知识的有用性问题是毫不相关的。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兴趣集中在

发展对外部世界复杂性的透彻理解上。只有用新观点新方法解决这

些科学中的一般问题，一个发现才会有价值。物理学家不重视技术问

题的经验应用。对他来说，我们实际生活中具有巨大价值的事物不会

引起他的注意；而那些我们日常生活中毫无价值的东西反而会引起他

极大的兴趣。纯科学能认可的衡量发现的价值的标准，是在解决一般

抽象问题时它们的重要作用。

同时，这种“纯科学”的标准观点，也可应用于社会现象。显而易

见，社会与我们自身是非常接近的，因为几乎每一个人类学问题都涉

及到我们最密切的生活。

一群儿童的成长过程，依赖于种族遗传、父母的经济状况和他们

的健康。对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的了解，有助于我们控制发育，并保

证尽可能为这个集团提供最好的生活条件。所有的人口和社会统计

数字都与他们所采纳或摈弃的政策密切相关，以致于要看到我们所存



第 7 页

有的问题的兴趣确实是非常不易的。而从纯科学的角度加以考虑，是

不与我们归于结果的实用价值相关的。

以下各章中的内容，将继续讨论人类学用纯科学观点来分析研究

现代生活中的问题。

为这个目的，有必要弄清两个基本概念：种族和文化的稳定性。

它们的内容，我将分别讨论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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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　　关于种族

术语“种族”一词的重要性；种族类型的重合；种族

类型的主观存在；种族遗传与家族血统；先天的和

异族的类型；群体中种族构成的决定；选择；相同体

质形态个体间的遗传差异；环境对体质形态的影

响；总结；从进化论角度考虑种族；大脑容量与智力

的关系；人作为家居形式的动物；种际心理和生理

的差异；区分遗传和环境状况的困难；智力测验的

重要性；美国黑人的测验；文化体验和种族遗传的

相对重要性；被民族学家们忽视的种族遗传。

我们所观察的、或观察到的现代人类文化的状况，直到现在，我们

都依种族类型划分文化形式。直到日本人开始介绍欧洲文化模式，欧

洲和东亚文明间的对立非常显著。而欧洲人、澳大利亚土著、非洲黑

人和美洲印第安人间文化的对立更大。因此，有关种族和文化的互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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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得到许多关注，是自然而然的。甚至欧洲内部的北欧人和地中海

地区居民、东欧和西欧人间仍存在很大的文化差异。这些差异都与不

同的体质形态有关。这也说明了，对于各个种族都具有决定其文化和

社会行为的心理特征这个假设，为什么会有无数已出版或正出版的书

籍和论文讨论这个问题。特别是在美国，曾有大量关于混种影响的言

论发表，担心其他种族的特征融入美国人民的血统，从而导致美国国

民性格的改变和堕落。并由于这个假设，已经提议制定控制人口增长

的政策，并颁布了法案。

而在马来西亚，种族冲突却以另外一种形式表现。以白人男人和

土著妇女的族际通婚的例子，白人丈夫死后，寡妇会同时失去亡夫遗

留的财产和子女的控制权。即使接受过良好的教育，她也不得不遵

从，要末饿死要末与一土著人结婚恢复土著生活。即使丈夫立了将财

产留给妻子的遗嘱，也不例外。

在南非，由于经济的需要土著和白人间产生了尖锐的冲突。已通

过一项法令，划定专门的白人保留地和黑人保留地。这样做立刻导致

了这样的结果，黑人被强制地驱逐出白人的保留地，而居住在黑人保

关于基本的种族差异，见古班诺（ “种族不平等论

《大种族的遗传》（

贡特（ 《种族学：人种导论

；坎贝尔莱因（ 《十九世纪导言》

相反的观点见外茨 《自然种族人类学）

第二版，第一卷，第 页 博厄斯《原始人的心

智 赫茨，《种族和教化》

佐尔申（ 《种族问题 。试图对此采取批判态

度的论述，见翰金斯（ 《种族的基础与教化

；更详细，但完全误解了种族的和民族的特质的文章是西玛尔

《种族原则形成的批判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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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地内的白人拒绝离开。比尔斯的基本政策就是企图压迫和剥削黑

人。

文化外貌和体质形态的差异导致对抗的加剧，这应该是由于本能

的种族敌视。

“种族” ）一词还需明晰。我们知道的仅仅是群体的全体成

员，而且我们必须判定全体人口（或地方种族）和种族在多大程度上一

致或者不同。我们谈的种族特征，指每一种族中由遗传决定并为所有

种族成员共享的那些特质。例如，比较瑞典人和黑人皮肤、眼睛和毛

发的颜色，颜色浅的是瑞典人的种族遗传特征，深色的是黑人的种族

遗传特征。瑞典人或直或弯的毛发、黑人卷曲的毛发，瑞典人的鼻子

窄而高、黑人的鼻子扁而平，这些都是种族的遗传特质，因为实际上全

体瑞典人具有自己的一组特征，而黑人具有自己的另一组特征。

然而，从别的方面却不容易定义种族的特质。解剖学家不能区别

一个瑞典人和一个黑人大脑间的真正区别。每一群体中的个体的大

脑的差别在形状如此不同，以致于如果没有其他标准，我们往往很难

说明哪一个大脑是瑞典人的，哪一个是黑人的。

两个种族关系越接近，它们相同的特质越多。了解某一个特殊的

丹麦人全部的体质特征，并不能使我们判定他确是一个丹麦人。假如

他是高的、白皮肤的、蓝眼睛和长额头的，那他同时可能是一个瑞典

人。在德国、法国，甚至在意大利，我们可找到具有相同体质形态的个

人。以个人的相同特征来确定他为群体（或地方种族）中的一员，是不

可能的。

只要这种情况还在流行，我们就不能谈及种族遗传。从严格意义

上说，对作为种族的群体的鉴定要求群体内所有成员都具有特定的特

质 比如当与具有相应体质特征的北欧人比较时，黑人的毛发、肤

色深浅和鼻子的形状。但如果仅仅是每个群体中的一部分成员具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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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明显的特质，同时其他成员只是外表或功能相似时，这些特质便

不再是真正的种族特征了。考虑到讨论中的特质时，每一群体中的个

人数目越大，特质的重要性越小。例如，意大利北部人是圆头型，而斯

堪的那维亚人却是长头型。但在这两种人之间仍有许多不同的形态

表现出来，而且身体的其他形状是如此的相同，以致于我们不能仅凭

随便挑选的个人判断他是意大利北部人或是斯堪的那维亚人。极端

形态中明显的地方特质可用一种可能的清楚程度来鉴别，但处于中间

的形态可属于任一群体。从严格的术语意义上说，两群体的体格形态

并不是种族特质。尽管用特定的测量法和描述特质能描述这些群体

的最普通和共同的形态，但不是群体中所有的成员都与这些形态相

符。

我们可举意大利人的体格形态为例。意大利的皮埃蒙特人

）和撒丁人（ ）是对比最强烈的两个类型。我们有

关于这两个群体的头型、身高和毛发颜色的记录。根据这三项特质，

如果我完全通过偶然的具有一或二项这样的特质，把个人分配给两个

鉴别的群体，那末我的错误率将是千分之一百二十四。如果我决定他

们是皮埃蒙特人还是撒丁人，我的错误率将是千分之一百四十三。尽

管这两群体间存在巨大的差异，分配的确定性只是机会分配的三分之

我们极易受一般印象的迷惑，认为大多数的瑞典人是白皮肤、蓝

眼睛、身材高大、长头型，这使得我们将一个瑞典人的形象在脑海中定

型下来，却忽视了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人体态的多样性。假如我们提到

一个西西里亚半岛人，就会联想到是一个黑皮肤、个子矮小、黑眼睛、

黑头发的人。当想到“典型的”西西里亚半岛人时，我们脑海中不存在

像这种情况的个体差别。一个群体的个体越相同，我们受“典型”的影

响越深刻。我们的印象中每个国家只居住着某一特定类型的人，其特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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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由最常见的形态决定。但是这仍未告诉我们关于遗传组合和变异

范围的任何东西“。典型”是在我们平时的经验基础上形成的，是非常

主观的。

我们也必须记住“典型”或多或少是一个抽象的概念。很难在一

个个体或同一个体身上发现特殊特质的组合，虽然这些特殊特质在群

体的大多数人中频繁出现，导致我们设想出了一个典型的个体，在他

身上集中了所有的特质。

“典型”的主观价值在以下的讨论中还会有所表现。设想一个有

瑞典人，从一个几乎都是白皮肤、蓝眼睛、高身材人居住的地区到苏格

兰访问，他将很天真地表达他的体验。他会说那里有许多瑞典人类型

的个体，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人居住在这个国家，他们有黑皮

肤、黑头发和黑眼睛，但身材高、额头长。这一群体似乎可分为两种类

型，不是出于种族混血的生物学证据，而仅仅是归因于以往经验发表

的意见。不熟悉的形态表现为一种新的东西，并由于这种倾向的流行

使人们把这种新的形态认为是种族特征。相反，当到瑞典旅行的苏格

兰人发现众多瑞典人和白皮肤的苏格兰人的相似性时，是会大吃一惊

的。他会说这里有许多他所熟悉的白皮肤的苏格兰人，但并没有下结

论说他自己的形态已经混血了。

我们用相同的方式来讨论种族类型。但我们看见美洲印第安人

时，会认为他们有的像亚细亚人，有的像东欧人，还有的像犹太人。我

们依据以往的经验来划分类型的多样性，而且倾向于把在我们意识中

建立起来的类型的变异看作是纯类型，尤其当它们表现为极端的形态

时。

因此，北欧白人与高鼻子、高额头、头颅后部扁平的亚美尼亚人可

以说是纯种形态了。

从生物学角度来说，这是一种不合理的假设。极端类型是没有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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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存在的纯种族类型。我们确实不知道他们的后代在他们中间会如

何变化，也不知道他们的祖先究竟是什么样子。尽管极端类型表现为

同种的后裔，这也不能证明中间类型与同种的相同。

最好能够记住遗传是指从祖先传递给后代的解剖学和功能特征。

一个种族包含许多家族，但却不能证实具有共同祖先的后代。

每一对夫妇的孩子具有其祖先遗传下来的特质。这样一个由兄

弟姊妹组成的集团成为血亲集团。

并不是所有同一血亲集团的成员都相同，他们围绕一个固定的中

间价值散布着。如果在所有兄弟姊妹群体内部、并构成种族的典型的

形态分配相类似，我们才可以讨论到种族遗传，因为每一个血亲集团

都能代表一种种族特征。如果这些血亲集团不同，我们就不可以谈论

种族遗传。所以，一个家族内部的形态分配和另一个家族的分配是不

同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血亲集团代表了特殊的家族遗传体系。事实

上，在所有已知的种族中，表现为血亲集团的单一家族体系呈现大量

引人注意的变种，这些变种表明家族间的遗传特征的不同。当祖先们

具有区别性或分别具有遗传特征，我们就可预知结果了。更进一步，

我们观察一个种族中的某一血亲集团，也可能会在另一种族中的另一

血亲集团中被复制。换句话说，在一种族内发现的遗传特征不可能只

属于本种族，它也属于其他种族。

这可用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证明。假如我想知道纽约人的“类型”，

我不能任意选出一个特殊的家庭，宣称它便是这一类型相称的代表。

我会偶然选出一个纯英国后裔的家庭，或许也会偶然选到爱尔兰人

的、意大利人的、犹太人的、德意志人的、阿美尼亚人的或黑人的家庭。

所有的这些类型是如此的不同，如果连续不断地依他们的类型繁殖下

去，那末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家庭能成为纽约人的代表了。法国的情

况也一样。我不可能任意选择一个法国家庭，并将其成员视为法国人



第 14 页

的典型。他们可能是北欧白人、中欧黑人或地中海人。在纽约和法国

相同，家族体系是如此不同，以致于没有种族的统一性和种族遗传。

在古老的、近亲通婚的社团中，情况又不一样。如果许多家族，经

过许多世纪的互相通婚，而没有适当的外族血统的加入，那末他们都

将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，而共同的祖先特质将会在所有家庭中表现。

任何一个家庭中的兄弟姊妹自身会非常地不同，但看整个家庭系统则

可更具相同性。比较上述的情况，如果我们只考虑一个单一家族 容

易地获得种族的普遍特征。而考虑几个家族会提供给我们一幅更好

地认识整个群体的画面。这类情况在欧洲小村落的地主中占优势。

他们可以在欧洲的高等贵族中发现，也可以在孤立的部族中发现。例

如，格陵兰岛北部的爱斯基摩人已孤立地生存了几个世纪了。他们的

人数从未超过几百人。没有任何严格的规则禁止近亲婚配，因此我们

可以预料他们的婚配在极大程度上依靠机会来指定。据推测这个部

族的祖先是少数偶然定居于此的家族，他们的血液还在现在的世系的

静脉中流淌。所有的人都极其相似，但不幸的是，我们的确不知道家

族系统的相似程度。

我们的这些事实来自一个孤立的田纳西流域。居住在那里的人

内部相互通婚已有一世纪。种族集团中的家族系统非常相似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的祖先究竟是同种或属于极不相同的异种都

没有多大的关系。只要继续存在近亲婚配，家族系统就会相同。种族

世系的不同会表现在兄弟姊妹间的差异中，他们有的倾向于起源祖先

近亲繁殖对家庭系统的影响，见博厄斯，《美国人类学家》

第十八卷，一九一六年；卡特，《美国心理人类学杂

第十一卷；费舍（ 《混血流民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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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这种性质，有的倾向于另外的性质。因此，不同种族形态在所有不

同家族中的分配越相同，没有选择的近亲婚配持续的时间越长久。对

这种情况我们有几个例子。南非的巴斯塔尔德 ）人大多数

是从前荷兰人和霍屯督人的混血种；加拿大东部的奇佩瓦人（

是法兰西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种；马来群岛的一个岛屿上的基萨

尔人（ ）的混合血统是来自荷兰人和马来人，他们都是近亲通婚

的社团。因而，他们内部的家族体系非常相似，而每个家庭中的兄弟

姊妹自身却非常地不同。

在现代社会，尤其是城市的情况不适合近亲通婚。人居住的地域

越广大，人口的迁移和密度越增加，而家族的近亲婚配越少，我们可预

料的家族体系的差别越大。

这样的陈述的确证明，尽管瑞士民族明显为同种，但也表现许多

不同的家族体系。许多是“典型的”瑞典白人，但在其他家族中，黑头

发和棕色眼睛也是遗传特质。遗传形式的范围是相当客观的。

前面已经说过许多具有瑞典形态的个人可能是邻国的复制。对

家族体系也是一样。这不难从丹麦、德意志、荷兰和法兰西北部的家

族中找到与瑞士人相同的极明显的实证，或在瑞典家族中也能找到与

法兰西和德意志相同的家族。

这可用以下两种说法中的一种来解释。也许瑞典人、德意志人、

荷兰人和法兰西北部人都属于同种祖先，但他们的种类是如此的不

同，以致于在所有群体中都发现了相同的血统。或者这些多样性是由

于种族类型的本质不同的混合而形成。任何一种说法都完全站得住

脚。

瑞士民族中的外国元素已由雷泽乌斯（ ）和福斯特（ 在

《人类学科学 ）中讨论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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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我们假设的是前一个因素，我们一定这样说，遗传特征不是

由“种族地”所决定，而是由存在于所有这些地方群体中的家族体系所

决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术语“种族遗传”失去了意义。我们仅仅只能说

“家族体系中的遗传”。

我们同样可以假设种族起源于特殊类型的混合。我们已经看到

我们对于类型的概念是基于主观经验。因为“典型的”瑞典人在数量

上的优势，使得我们倾向于认为所有这些不同的类型不属于种族类

型，正如外国人的混血。瑞典老矿区有一种特殊的类型，最初在那里

开掘的是瓦隆族人，而那里的人肤色多呈黑色，就是受了瓦隆族血统

的影响。我们早就准备用这种方法来解释一种类型的各种分化。毫

无疑问在许多事例上这是正确的，因为人类的特殊类型的混合已经持

续了几千年。但是确实不知道在没有外族血统的混合时，一种类型能

在多大程度上变换。动物饲养者的经验证实了即使对在纯种的家禽

确实采用内部繁殖，在个体间仍然存在相当可观的变种。我们没有证

据表明像这一类的变种，在多大限度内可运用于纯人类种族，在将来

可能也不会有满意的证据，因为不存在纯种族。

即使有许多内部繁殖的密集，以及大多数祖先的统一的特征，我

们通常一定希望存在家族体系的一定数量的变种，因为遗传特质是可

分离的。某种遗传形式只可能发生在一群后代中，另一种在另一群后

代中。只有在这种情况下，即祖先的所有特质都是绝对的、不可分离

的实体时，一致才可能发生，但在人类的历史上，这种情况从未有过。

举一个例子来说，肤色由特殊的可遗传的特征决定的：即如果受

精卵细胞的结构在某一方向不同，则色素沉着会比在受精卵细胞的结

构在另一方向不同的更深。于是从这些卵细胞开始发育的血亲集团

的成员在肤色遗传上会不同，而建立于它之上的家族体系也会不同，

因为遗传特征已经被分离成区别性的血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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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所能追溯的人类种族的历史向我们显示，我们人类是经常移

动的。人们从东亚移至欧洲；西亚和中亚人征服了南亚；北欧人清扫

了地中海各国；中非人差不多将他们的领土扩展至整个南非；北美洲

阿拉斯加人拓展到墨西哥北部；南美洲人散布于整个美洲东部各地；

马来人移民西至马达加斯加或向东深入太平洋 简而言之，从早期

开始，我们拥有一幅连续迁徙的画面，随之而来的是不同人种的混合。

也许正是因为不同区域的种族间，甚至人类主要种族间缺乏明确

的地理和生物联系，完全是由于环境的影响。这种情况与动物界的发

现十分相似。边远地区的地方种族更容易被识别，但许多条件下，它

们是通过中间形态而组合的。

认为每一种族都包含着种族类型的混合这个假设，导致我们试图

加以分析，并想发现它的种族组成元素。在与欧洲人相类似的族群

中，人们没有关于特质的形态稳定性程度和遗传的细节法则的本质的

知识，所以种族类型的划分仅仅依据对特质的纯主观的估价。在这之

前，日常经验对种族类型的建立的影响就已被指出了。在无数次这样

的分析中，运用了肤色、头发的性状、头、鼻、脸以及身体的构造。但仍

然没有得出证实普遍的有根据的种族和种族确实是从人为构建的纯

种族变化而来的证据。甚至蓝眼睛，作为明显而又普遍固定的特征，

也会在不同的种族中独立地发展，这归因于家居生活对人类的影响，

正如许多驯化的动物中也有蓝眼睛一样。在从本质特殊的种族变化

而来的现代混合族群中，如欧亚混血人、黑白混血儿、黑人与印第安人

的混血儿和欧洲人与美洲印第安人的混血儿，我们知道，可以在混合

族群的家族体系内研究它们的构成要素和影响。如果反过来说，要求

我们重建未知其类型特征混合族群从何处演化而来，在考虑到他们的

性格特征时，我们完全可能被误导。通过族群的分析建立“纯祖先的

种族”的概念是一项危险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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